登记主管机关审核情况

（登记机关填写）

	经查询，你单位申请注册的企业名称核定为：

	名称登记

审核人员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核

定

结

果
	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文号（大工商）名称核准[内、外]第               号

	名称保留期至


※此页由登记主管机关填写。

                                                         编号________________                 

企 业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申 请 书

	敬        告

1.在填表前，申请人应当阅读过《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本申请书等，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无需保证即应对其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是原件，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件的，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文件、证件复印件。

4.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十六开纸。

5.申请应当使用钢笔、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字。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名称登记须知

一、申请名称登记的注意事项：
（一）申请名称登记的一般要求

1.名称一般应包含四个部分：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经营特点）、组织形式。

如： 大连        旭日         木业               有限公司

     行政区划    字号         行业（经营特点）   组织形式

2.行业（经营特点）指在名称中应当表示出企业的经营范围。
（二）申请登记的名称中如含有下列内容的，不予登记

1.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

2.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

3.国家之间的联名（如中美、中日）、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名（如中港）；

4.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称、群众组织名称、社会团体名称、部队番号及民族名称；

5.与已经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名称相同的；

6.可能对社会造成欺骗或误解的；

7.明知是驰名商标或知名商号而据为己用的；

8.带有政治、封建、迷信色彩的名称；

9.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外文不予登记；

10.其他法规、行政法规禁止的。

二、申请名称登记需提交的文件、证件：

1.《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2.开业登记提交投资者或股东的合法身份证明；变更登记提交登记机关确认的执照副本复印件；

3.登记主管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申请企业名称
	

	  申请备用名称
	

	
	

	  企业原名称
	

	 企业地址
	

	 注册资本（金）
	
	投资总额
	
	其中：外方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  （）股份有限   （）全民     （）集体

	
	（）股份合作  （）独资       （）联营     （）合伙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外商独资

	  经     营

  范     围
	

	   全体股东

 签字、公章

 或主管部门

 公     章
	

	 项目投资

 各方名称
	中方

	
	外方
	外方投资

 国别（地区）
	 

	申请人姓名
	
	电话
	
	申请日期
	


※此表丢失一律不补，已登记注册的名称视为作废。
